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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描述 

（一）产品名称 

长城团体镇宁定期寿险 

（二）投保规定 

保险期间：一年及一年以内 

交费期间：一次交清 

（三）保险责任 

在本主险合同保险期间内且在本主险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承担如下保险责任： 

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本公司按本主险合同载明的该被保险人对应的基本保险金额给付身故或全残保

险金，同时本公司对该被保险人在本主险合同项下的保险责任终止。 

二、费率计算报告 

（一）数据来源和定价基础 

该产品的数据主要参考再保险公司提供的团体身故或全残发生率，并结合行业内同业寿险公司对此类产

品使用的经验数据。 

（二）定价方法及定价假设 

1.定价假设选择 

预定死亡率（含全残）（q）：72%*中国人身保险业经验生命表(2010-2013)CL1-CL2 

预定附加费用率（ e ）: 25% 

本产品的平均附加费用率不超过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的上限。 

增值税税率（ t ）：6%  

注：此处预定发生率为年发生率，若要得到一年期以内的身故或全残发生率，需乘以费率表中的短期费

率调整因子表中相应保险期间所对应的短期费率调整因子。 

2.保费计算公式 

年基础保险费率计算公式为：  

GP (1 ) / (1 )q SA t e      

注 1：q为年身故或全残发生率； 

注 2： SA为基本保险金额，为 10000元；  

注 3： t 为增值税税率 6%； 

注 4：若要得到一年期以内的保险费率，需乘以费率表中的短期费率调整因子表中相应保险期间所对应的

短期费率调整因子。 

（三）费率合理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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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预定发生率参考再保险公司提供的发生率，以及同业寿险公司对此类产品使用的经验数据调整确定，

且预定附加费用率的假设符合相关精算规定。 

三、现金价值计算方法 

保单年度中，就每一被保险人而言，该被保险人对应的现金价值按照未经过净保费方法确定，其计算公

式为: 

1- 1-
n

GP e
m

 （ ）（ ）,其中：GP 为投保人为该被保险人已交的保险费，n 为该被保险人已经过的实际日数，

m 为本主险合同约定的该被保险人对应保险期间日数，经过日数不足一日的按一日计算。本主险合同在

成立日之后至生效日之前的，经过天数为零。 e 为费用率，同定价假设中预定附加费用率。 

在保险期间内，现金价值不低于普通型人身保险精算规定中要求的保单年度中保单最低现金价值。 

四、法定准备金计算方法 

（一）法定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采用三百六十五分之一毛保费法（以天为基础计提），提取的金额不低于以下两者中较大者： 

（1）预期未来发生的赔款与费用扣除相关投资收入之后的余额； 

（2）在责任准备金评估日假设所有保单退保时的退保金额。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不足的，应当提取保费不足准备金，用于弥补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1）、（2）项中较

大者之间的差额。 

（二）未决赔款准备金 

在会计年度末计提未决赔款准备金，未决赔款准备金按照下方计算： 

（1）对已经发生保险事故并已提出索赔、尚未结案的赔案，提取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采取逐

案估计法谨慎提取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2）对已经发生保险事故但尚未提出的赔偿或给付，提取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对已发生未报

案未决赔款准备金，根据险种的风险性质和经验数据等因素，至少采用链梯法、案均赔款法、准备金进

展法、B-F法、赔付率法中的两种方法评估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并选取评估结果的最大值确定

最佳估计值。 

数据基础不能确保计算结果的可靠性，或者相关业务的经验数据不足 3 年的，按照不低于该会计年度实

际赔款支出的 10％提取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五、产品主要风险及相应管理意见 

（1）该产品的主要风险 

发生率风险：发生率与定价假设发生偏差的风险。 

（2）管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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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再保公司订立再保险合同，妥善安排该产品的商业分保的分保份额，转移部分保险风险。 

六、总精算师需要特别说明的内容 

无 


